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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领域的国家人员提供培训和咨询服务，并优先

重视最为急需的国家和次区域； 

(c) 锁定农村和城市穷人、妇女和处境特

别困难的青年和儿童以及残疾人作为秘书处人力

资源开发活动的受益者； 

(d) 通过以下方式促进本区域各国之间

交流人力资源开发政策和方案的最佳做法和经验：

举办区域和次区域论坛，通过亚太经社会人力资源

开发研究和培训人才中心网开展国家间交流，颁发

亚太经社会人力资源开发年度奖，以及通过印刷媒

介和包括亚太经社会网站在内的电子媒介开展研

究和信息传播； 

(e) 优先实施《雅加达行动计划》第四阶

段（2001-2005年），其重点应在教育、卫生和可

持续的民生方面，为本区域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

以迎接全球化和知识和信息社会出现带来的挑战

和机遇； 

4. 还要求执行秘书酌情争取预算外资源向

发展中国家推进人力资源开发的工作提供技术援

助和其它形式的支助，优先重视最为急需的国家和

次区域； 

5. 进一步要求执行秘书就本决议的执行情

况向经社会第五十八届会议提出报告。 

第 10次会议 

2000年 6月 7日 

 

 

56/3. 亚洲及太平洋空间应用促进可持续发

展区域合作3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回顾其 1995年 5 月 1 日第 51/11号决议“亚

洲及太平洋空间应用促进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区域

合作”，其中批准了 1994 年 9 月在北京举行的第

一次亚洲及太平洋空间应用促进发展部长级会议

的各项建议和《亚洲及太平洋空间技术应用促进无

 

3 见前文第 171 段。 

害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北京宣言》， 

 还回顾联大 1996 年 12 月 13 日关于为和平利

用外层空间开展国际合作的第 51/123 号决议，其

中强调需要提高空间技术及其应用的效益以及推

动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空间活动的有序增长， 

 进一步回顾 1999 年 7 月在维也纳举行的第三

次联合国探索及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会议（外空三

大）的各项建议， 

 回顾经社会 1999 年 4 月第五十五届会议决定

于1999年11月在新德里举行第二次亚洲及太平洋

空间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部长级会议， 

 满意地注意到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取得了成功，

会上通过了《亚洲及太平洋空间技术应用在新的千

年促进提高生活质量德里宣言》和《亚洲及太平洋

新的千年空间技术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战略和行

动计划》，并启动了区域空间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

方案第二阶段， 

 重申成员和准成员对参与区域空间方案二将

开展的合作性活动抱有浓厚的兴趣并承诺对这些

活动作出贡献， 

 确认空间技术及其应用对下列方面具有不可

或缺的作用：环境和自然资源管理、粮食保障和农

业系统、能力建设、人力资源开发和教育、扶贫、

减少自然灾害、保健和环境卫生、以及旨在提高生

活质量的可持续发展规划， 

 回顾经社会为本区域的空间应用促进可持续

发展所作出的推动工作及其对继续在这方面发挥

中心催化作用所作的承诺， 

1. 批准 1999年 11月在新德里举行的第二次

亚洲及太平洋空间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部长级会

议的各项建议； 

2. 还批准部长级会议所通过的《亚洲及太平

洋空间技术应用在新的千年促进提高生活质量德

里宣言》和《亚洲及太平洋新的千年空间技术应用

促进可持续发展战略和行动计划》； 

3. 要求尽早实施《德里宣言》、《战略和行

动计划》、和部长级会议的其它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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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鼓励所有成员和准成员积极参与区域空

间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方案第二阶段并在本国开

始有效地实施《战略和行动计划》； 

5. 建议区域空间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方案

政府间磋商委员会在环境与自然资源开发委员会

范围内酌情就这一方案的实施提出建议，并请成员

和准成员提高其在政府间磋商委员会中的代表级

别； 

6. 请所有有关联合国机关和机构以及多边

捐助者和国际机构为实施第二次部长级会议的各

项建议、《德里宣言》、以及为区域空间应用方案

二设想的《战略和行动计划》提供技术和财政支助； 

7. 要求执行秘书： 

(a) 对《战略和行动计划》中所建议的活

动给予应有的优先并将区域空间应用方案列入两

年期工作方案； 

(b) 根据资源落实情况加强秘书处的能

力，以支持区域合作网络努力成功地实施《战略和

行动计划》； 

(c) 根据第二次部长级会议的建议、《德

里宣言》和《战略和行动计划》，为技术合作活动

筹集资源； 

(d) 就这些建议的实施情况向经社会第

五十九届会议提出报告。 

第 10次会议 

2000年 6月 7日 

 

 

 

 

56/4. 促进小岛国实现可持续的能源未来4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4 见前文第 74 段。 

 注意到 1992 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

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和随后于 1997 年在纽约举行的

第十九届特别联大要求实现为所有人的可持续的

能源未来， 

 确认 1994年 4月 25日至 5月 6日在巴巴多斯

布里奇敦举行的发展中小岛国可持续发展全球会

议将《21 世纪议程》变成了将在国家、区域和国

际各级采取的具体政策、行动和措施，以使发展中

小岛国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 

 对小岛国的经济和环境持续脆弱，尤其是其能

源部门表示关切， 

 回顾全球会议通过的《巴巴多斯宣言》，其中

确认国际社会有责任推动发展中小岛国尽量减轻

其脆弱的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包括为此采取合

作性行动和建立伙伴关系， 

 注意到全球会议还通过的《发展中小岛国可持

续发展巴巴多斯行动纲领》呼吁收集和传播信息以

及促进发展中小岛国之间就能源部门问题，包括新

的和可再生能源，开展区域合作和进行技术交流， 

 还注意到 1999年 9月 25日通过的第三次小岛

国联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公报，其中强调国际社

会需要协助发展中小岛国促进其可持续发展战略，

特别是在可再生能源领域中的战略， 

又注意到 1999年 9月 27-28 日在纽约举行的

第二十二届特别联大特设全体委员会的报告，其中

要求在发展中小岛国为实现清洁的可持续能源实

施最佳做法，并鼓励私营部门参与利用可再生能源

和创新筹资方案，以便实现较长时期的能源自给自

足， 

注意到亚洲及太平洋环境与发展部长级会议

高级官员预备会议的报告，其中反复强调需要在整

个亚太经社会区域开发环境和经济上可持续的可

再生能源， 

还注意到 2000年 5月 30-31 日在曼谷举行的

太平洋发展中岛国特别机关第六届会议要求采用

清洁的可再生能源技术以满足太平洋地区的未来

能源需求， 

确认亚太经社会区域各岛国因其所处的地理

位置、面积小、分散而使持续或扩大利用进口能源


